厦门市会展项目申报材料审查及评估操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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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：


检查会议现场人数（会前清点座位数）





会议：


提供入住人员名单（会议当天），评估小组核查酒店住房情况





展览：


信息采集员现场采集信息





展览：


展览评估专家现场评估





三、评估专家、协会评估小组现场调研评估





一、申请单位必须提前10天向会展协会提出项目评估申请报告





C


参会人员名单，酒店出据住宿证明








C


项目批准文件





B


专项资金申请表





F


会议：会场租赁合同、酒店住宿合同；


展览：展览场地租赁合同、平面图、展商列表





E


主、承办协议或招揽证明





D


工作方案








A


申请报告





同时提交以下资料（一式两份）


（所有材料原件审后退还，复印件上交）


（以下材料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）














五、会展协会根据核查、评估及项目总结材料，提交奖励或资助意见，出具评估报告





二、会展协会予审后，由协会向市商务局申报，取得市商务局初审合格单





B


场租发票复印件





F


国际会议境外人员名单（含国别等）护照复印件





E


客商消费情况调查表





D


经济效益统计表





A


总结报告





四、项目结束1个月内申请单位必须提供以下资料（原件审后退还，复印件上交）


（以下材料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）











